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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542.htm （１９９５年５月６

日） 国务院最近向各地批转了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

承包关系的意见》，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

执行。 农业部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

就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有关问题主要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维护农业承包合同的严肃性。各地要依法加强农业

承包合同管理，做好承包合同的续订、鉴证、纠纷调解和仲

裁工作，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其纳入法制管理

的轨道。要维护承包合同的严肃性。 二、积极、稳妥地做好

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应在原承包

合同期满后，在总结经验、在完善承包办法的基础上进行。

发包方与农户签订的合同，到期一批，续订一批，把土地承

包期再延长３０年。在此过程中，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

待，切忌“一刀切”。原土地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

满意的，尽量保持原承包办法不变，直接延长承包期；因人

口增减、耕地被占用等原因造成承包土地严重不均、群众意

见较大的，应经民主议定，作适当调整后再延长承包期。进

行土地调整时，严禁强行改变土地权属关系，严禁发包方借

调整土地之机多留机动地。 三、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

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有利

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家庭联产承包制，各地应积

极提倡。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地方，要不断

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切实解决好新增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未



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地方，也应保持土地承

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四、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农

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

续和发展，应纳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范围。在坚持土地集

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

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

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严禁擅自将耕地转为非耕

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经济补偿，应由双方协商

，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和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备案

。在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并有

稳定收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在充分新

生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适时加以引导，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五、延长土地承包期和进行必要的

土地调整时，不得随意提高承包费，变相增加农民负担。 六

、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承包人以个人名义承包的土地（

包括耕地、荒地、果园、茶园、桑园等）、山岭、草原、滩

涂、水面及集体所有的畜禽、水利设施、农机具等，如承包

人在承包期内死亡，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承包

合同由继承人继续履行，直至承包合同到期。 七、要加强对

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领导。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政策性强

，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的

大局，各级人民政府要予以重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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